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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F_8E_E5_B8_82_E8_c57_614174.htm 近日，建设部有关负

责人在新修订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新办法明确了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

一般为20年；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期限原则上应当与城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年限一致，并不得违背城市总体规

划的强制性内容；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等。 城市规划不

是一个新问题，却是一个仍然存在严重问题的问题。有专家

曾将目前城市规划存在的弊病概括为短期化、指令化、形式

化，不仅如此，三种现象兼而有之也不是个别现象。出现这

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地方官员对政绩的强烈追求，

这种行为严重扭曲了城市规划的正常逻辑，比如制定不切实

际的城市发展目标、贪大求洋等。而且，追求政绩的冲动还

使得部分城市出现了“换届就要换城市规划”的非正常现象

。这种频繁修编，不仅造成乱花纳税人钱财、浪费规划资源

，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城市发展的持续力，损害了城市品质。 

新的20年城市总体规划期限虽然相对较长且科学性提高，但

是要保证政策的最终落实，遏制地方官乱改规划的政绩冲动

，需要有更加细致的配套规定。规划决策程序应该更加明确

，防止以个人决策代替集体选择和以内部监督代替外部监督

。要从城市规划外部寻求提高规划质量和监督城市规划执行

的力量，改变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决策由地方政府内部操作的

弊病。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重新配置资源的城市规划行为必

须将公众力量的参与刚性化，保证公众利益。城市规划目前



存在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严重不对称，无法改变规划结果的

征求意见之类的表面文章，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一个

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发展命脉，量身定做的城市规划必须符合

实际。为此，就必须剔除干扰城市规划的短期政绩算计。但

是，地方官员动辄重新规划并没有得到应有惩治的现状助长

了其行动频率。所以，新修订的办法固然有了相当改进，但

如何克服政府换届带来的消极影响、如何固化严格的编制程

序需要更长远的法治化考量。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